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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投资集团）交由公司托管的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南水泥）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龙同力）根据公开

市场价格购买熟料，2012 年 10月 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年度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料的议案》，同意豫龙同力按照市场价格

向豫南水泥销售熟料 50,000吨。目前，豫南水泥根据生产需要，拟向豫龙同力追加采

购熟料 25,000吨。预计 2012年 12月 31日前，豫南水泥购买熟料数量合计不超过

75,000吨，豫龙同力与豫南水泥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900万元。 

（二）豫南水泥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豫南水泥向豫龙同力购买熟料属于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年度第十四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决，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豫南水泥追加采购豫龙同力 25,000吨熟料的

议案》。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关联交易加上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购买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粉煤灰等

500万元零星关联交易，公司最近 12个月内累计应披露的关联交易金额 3,400万元,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4.68亿元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注册地址：确山县确正路一号  

主要办公地点：确山县确正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党林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643.08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豫地税豫字 41282117595334-8号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1700000018584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水泥制品及包装袋生产销售、建材机械。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豫南水泥的前身是河南省确山水泥厂，是国家“七五”重点工程，于

1990年 12月动工，1993 年 6月大窑点火投产，1994年 12月竣工验收，2002年 8月

进行大窑提产和水泥磨提产技术改造， 2007年 3月对水泥磨系统进行提产改造，现

有生产线产能达到日产熟料 930吨，年产水泥 56万吨。 

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原属河南省驻马店市属企业，于 2001年 6 月在原确山水

泥厂基础上经债转股改制而成，注册资本为 38,568 万元。2011年 6月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重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25,643.08 万元，其中：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424.28万元，持股 60.15%；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9523.48万元，持股 37.14%；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29.69 万元，

持股 2.06%；中国联合装备集团公司出资 165.63 万元，持股 0.65%。 

最近三年年来业务发展现状：豫南水泥拥有一条日产 1000吨熟料生产线和配套

粉磨系统，由于该生产线工艺相对落后，生产成本较高，目前熟料生产线已经停止生

产，全部依赖外购熟料进行水泥加工。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2011 年度，总资产 31,284.91 万元，净资产 27,650.18 万元，

营业收入 13,077.90万元，实现经营性利润 239.51 万元，净利润-12,948.18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投资集团为豫南水泥和本公司共同的的控股股东，而豫龙同力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而豫南水泥和豫龙同力构成关联关系。为防止同业竞争，投资集

团已于 2011年 6月 23 日将其持有的豫南水泥 60.15%股权委托公司管理。 

 实际控制人结构与产权方框图：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豫南水泥拥有一条日产 1000 吨熟料生产线和配套水泥粉磨系统，根据河南省淘

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目前该生产线已停止生产，但其水泥粉磨系统仍在正常生产，

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豫南水泥需购买熟料作为原材料进行加工，因豫龙同力为驻马

店市唯一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豫南水泥决定通过市场价格

从豫龙同力购买熟料进行加工，201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豫南水泥购买豫龙同力熟料的议案》，同意豫龙同力 2012

年 12月 31日前按照市场价格向豫南水泥出售 5万吨熟料，豫南水泥与豫龙同力之间

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万元。目前采购的熟料已不能满足豫南水泥生产的需要，

为此，豫南水泥提出按照以前合同约定的条件追加采购 25,000吨熟料。由于豫南水泥

熟料生产线已停止生产，其剩余的原煤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给豫龙同力，并向豫龙同力

供应部分石灰石。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前，豫南水泥将购买豫龙同力 75,000吨熟

料，豫龙同力与豫南水泥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 2,900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豫龙同力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为准，且不低于 260元/吨（含税），

当售价发生变更时，出售方通知购买方，购买方 12小时内予以回复，否则视为购买方

认同价格调整。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 

70% 

60.15%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30% 

100%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五、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追加采购熟料的相关协议内容见 2012 年 10月 31日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2-045），除采购数量与金额变化外其他条款没有变化。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豫龙同力正常生产经营销售行为，同时可满足豫南水泥正常生产

经营。豫龙同力为驻马店市唯一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豫南

水泥通过市场价格从豫龙同力购买熟料进行加工，有利于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本次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2 年 1月 1 日至信息披露日，与豫南水泥发生了水泥和熟料买卖、原煤及

石灰石采购等关联交易，总金额 1,472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前征求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同意将《关于豫南

水泥追加采购豫龙同力 25,000吨熟料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

案时，关联董事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豫龙同力按照市场价格向豫南水泥销售熟料

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年度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